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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 . . . . . . . . . . . .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阿尔及利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利先生 

 阿根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约拉尔先生 

 贝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津苏先生 

 巴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萨登贝格先生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光亚先生 

 丹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洛伊女士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希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冈先生 

 菲律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尔卡多先生  

 罗马尼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莫措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杰尼索夫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 . . . . . . . . . . . . . . . . 马农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尔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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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1 时 3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冲突后建设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

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在先前磋商期间达成的谅

解举行这次会议的。 

 安理会各成员面前有 S/2005/803 号和 S/2005/ 

806 号文件，其中载有丹麦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

交的两项决议草案案文。 

 根据我的了解，安理会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就面

前的两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

在就将这两项决议草案先后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首先，我将 S/2005/803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付

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巴西、中国、丹麦、

法国、希腊、日本、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

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15 票赞成。该决议草案获

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645(2005)号决议。 

 我现在将 S/2005/806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付诸

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尔及利亚、贝宁、中国、丹麦、法国、希腊、

日本、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阿根廷、巴西 

 主席（以英语发言）：13 赞成，2 票弃权。该决

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 1646(2005)号决议。 

 下面请希望发言的代表发言。 

 萨登贝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坚定

地支持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填补维持和平行动与巩

固和保持和平需要开展的活动之间存在的体制空白。

在安全理事会任职的两年时间里，我国代表团一再提

请注意，在冲突后局势中，在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同

时，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采取行动。我们仍然坚持

这个观点。 

 巴西认为，关于建设和平委员会与联合国各主要

机关之间的互动，第 1645(2005)号决议有不平衡之

处。毫无疑问，根据《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负有

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首要责任。但是，鉴于我

们努力改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使其更加活跃，在涉

及建设和平活动时，该决议应该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应该能够决定自己的

议程，酌情向任何机构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不应该

将该委员会理解为安全理事会的附属机关，该委员会

不应该作为这样一个机关开展活动。 

 我们的理解是，执行部分第 4(e)段是一个力求平

衡的范畴，其目的是矫正地域上的不平衡，从而增强

代表性和合法性。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国应该轮流

担任，不应该有常任成员国。 

 虽然存在上述关切，巴西仍然对第 1645(2005)

号决议投了赞成票，以支持处于冲突后局势各发展中

国家的愿望。加强建设和平活动的协调，增加建设和

平活动的资源，将使发展中国家受益。我们重申我国

对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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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在关于第 1646(2005)号决议的表决中弃权，

因为该决议偏离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第 1645(2005)

号决议中同时商定的、关于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问题

的各项原则。 

 马约拉尔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

国代表团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

的整个谈判进程，我们刚才已经核准设立该委员会。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该委员会。我们相

信，这将是一个积极机构，将能够解决各种冲突后

问题。 

 不过，根据第 1646(2005)号决议规定，建设和平

委员会成员国将包括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我国不支持

这项规定，因为自联合国组织建立以来，我国——阿

根廷——一向捍卫各国法律平等的标志性原则，反对

制造特权。 

 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我国代

表团对两项决议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认为，联合国

组织需要建设和平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协助各摆脱

冲突国家恢复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关于通过的第二项决议——第 1646(2005)号决

议，我国代表团犹豫再三，但仍然投了赞成票。非常

简单地说，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担任建设和平

委员会成员国问题上，我们面前的案文不太符合第一

项决议——第 1645(2005)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就

像我们在联合王国会说的那样，在另一个地方——大

会，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了决定。在通过两个机构的

法律程序之后，建设和平委员会现在正式成立了。 

 津苏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贝宁对关于建

设和平委员会问题的第 1645(2005)号决议投了赞成

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支持该机构，支

持该决议的精神和文字。 

 然而，我们认为，该决议在目前议程项目的标题

下提出是不恰当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建设和平委员

会的目的是预防冲突，以及解决冲突后的问题。因此，

我们觉得，这个议程项目的标题可能不利于该决议第

12(c)段的执行。 

 布伦希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只想指出，我们将以安理会文件的形式散发一份对

我们投票的解释。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

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上午 11 时 40 分散会

 

 

 

 


